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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前期已披露重要项目进展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未来收入减少的风险：根据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前期披露的签订“中国移动长三角（扬州）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建维服务

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扬州算力中心项目”）合同的公告，该项目预计投建 B01~B06
共 6 栋机房楼，其中 B01~B03 机房楼公司已投建完成并运营。现由于该项目

B04~B05 机房楼商务条件发生重大变化，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江系统工程有限公

司及上海启斯云计算有限公司（以下分别简称“香江系统”及“上海启斯”，统

称“子公司”）与该项目甲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代表中国移动通信

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扬州算力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扬州算力公司”）进行友好磋商

并决定，原项目中的 B04~B05机房楼由甲方自行投资建设，公司不再执行原合同

对应义务，预计相应可取得收入将减少合计约 10.92亿元。

 未来项目变化的风险：公司截至目前尚未收到甲方 B06机房楼订单计划。考虑到

B04~B05 机房楼甲方商务条件发生重大变化，公司未能承接，因此，公司无法排

除未来无法承接 B06机房投资建设的可能。

 目前，甲方已将 B04~B05机房楼的服务内容改为 EPC工程施工及运维服务并公开

招标，我司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及招标条件积极参与。如子公司中标该项目，公

司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合同金额及其他商务要素以实际公告为准。

 公司会持续关注该项目的后续进展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

根据公司前期已披露的《关于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号：

2024-092），公司子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之二中标并签订了“中国移动长三角（扬

州）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建维服务项目”的正式合同（以下简称“建维合同”，

具体内容详见公告）。现公司收到扬州算力公司发来关于该项目后续进展安排的

函件，现就函件所述内容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，具体内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前期《建维合同》的主要内容

项目名称：中国移动长三角（扬州）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建维服务项目

甲方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



乙方一（联合体牵头方）：深圳市中兴通讯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
乙方二（联合体成员）：香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

乙方三（联合体成员）：上海启斯云计算有限公司

预估框架总合同（含税）：人民币 408,623.376623万元

根据前期各方签订的联合体协议约定，深圳市中兴通讯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

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，所承担的合同工作量比例为 30%；香江系统作为成员一，

所承担的合同工作量为 60%；上海启斯作为成员二，所承担的合同工作量为 10%。

公司本次实际涉及合同金额的 70%。

合同范围：提供数据中心机电相关配套服务，具体为：充分满足甲方 IDC

基础业务及 IDC增值业务发展的需要【160】MW 的 IT 基础资源服务需求，服

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IDC基础资源服务、IDC维护服务。

服务期限：第一批次：自 2025年 1月 1日起至 2034年 12月 31日止，除非

本协议另有约定，自 2032年 12月 31 日起，甲方有权提前三十（30）个自然日

书面通知乙方终止本协议，且无需支付违约金，即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32

年 12月 30日为确定的期限，2032年 12月 31日至 2034年 12月 31日为不确定

的期限；第二批次：自 2025 年 4月 1日起至 2035 年 3月 31日止，除非本协议

另有约定，自 2033年 3月 31日起，甲方有权提前三十（30）个自然日书面通知

乙方终止本协议，且无需支付违约金，即 2025 年 4月 1日起至 2033 年 3 月 30

日为确定的期限，2033年 3月 31日至 2035年 3月 31日为不确定的期限；第三

批次：自 2025年 7月 1日起至 2035年 6月 30日止，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，自

2033年 6月 30日起，甲方有权提前三十（30）个自然日书面通知乙方终止本协

议，且无需支付违约金，即 2025 年 7月 1日起至 2033年 6月 29 日为确定的期

限，2033年 6月 30日至 2035年 6月 30日为不确定的期限。框架整体服务期限
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36年 5月 31日止。

二、项目进展情况

截至目前，公司已完成交付该项目中的 B01~B03机房楼，共计 84MW的 IT

基础资源服务需求，该项目自交付之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已实现收入 1.02

亿元，后续 B01~B03 机房楼按照原合同约定提供服务并取得对应收入约 20.07

亿元（运营期 10年），B04~B05机房楼将根据双方此次沟通安排执行，B06机

房楼截至目前还未收到甲方的需求计划。



三、本次变更的主要内容

因该项目中 B04~B05机房楼商务条件较原 B01~B03发生巨大变化，经甲乙

双方多轮友好磋商及讨论后决定，公司子公司不再执行原合同中 B04~B05机房

的合同义务，由甲方另行安排相关出资方投资建设。目前，甲方已将 B04~B05

机房楼的服务内容改为 EPC工程施工及运维服务并公开招标，我司将结合自身

实际情况及招标条件积极参与。如子公司中标该项目，公司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，合同金额及其他商务要素以实际公告为准。

四、本次变更对公司的主要影响

本次项目进展主要系甲乙双方就后续安排做出的初步意向，目前主要影响未

来年度 B04~B05机房楼对应的投建维收入，具体如下：

单位：亿元

状态 楼栋号 预计 IT容量（MW） 合同额

原合同 B01~B06 160 40.86

本次变更
B04 30 预计减少约 5.46
B05 30 预计减少约 5.46

*以上金额测算按照预计运营期 10年计算。

若不承接 B04及 B05 机房楼的投建维服务，预计相应可取得收入将减少合

计约 10.92 亿元。同时，公司于 2026 年需要投入该项目的自有资金及预计所需

的银行负债金额亦将大幅度相应下降，降低公司运营风险。

五、相关风险提示

未来收入减少的风险：根据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前期披露的签订“中国移动长三角（扬州）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建维

服务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扬州算力中心项目”）合同的公告，该项目预计投建

B01~B06共 6栋机房楼，其中 B01~B03机房楼公司已投建完成并运营。现由于

该项目 B04~B05机房楼商务条件发生重大变化，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江系统工

程有限公司及上海启斯云计算有限公司（以下分别简称“香江系统”及“上海启斯”，

统称“子公司”）与该项目甲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代表中国移动通信

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扬州算力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扬州算力公司”）进行友好磋商并

决定，原项目中的 B04~B05机房楼由甲方自行投资建设，公司不再执行原合同

对应义务，预计相应可取得收入将减少合计约 10.92亿元。



未来项目变化的风险：公司截至目前尚未收到甲方 B06 机房楼订单计划。

考虑到 B04~B05机房楼甲方商务条件发生重大变化，公司未能承接，因此，公

司无法排除未来无法承接 B06机房投资建设的可能。

目前，甲方已将 B04~B05机房楼的服务内容改为 EPC工程施工及运维服务

并公开招标，我司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及招标条件积极参与。如子公司中标该项

目，公司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合同金额及其他商务要素以实际公告为准。

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 1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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